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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變更管理辦法 

109年 10月 13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14年 12月 23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壹、 目的： 

為降低因為本校軟體或硬體變更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危害、和風險，保障教職員工

生及利害相關者 (例如供應商、訪客等)的安全與健康，及避免本校財產的損失，特

依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第 31條及勞動部職安署之「變更管理技術指引」，訂定

本管理辦法，供本校各單位依循辦理。 

貳、 適用範圍： 

本校之場域環境、機械設備、化學品、物料、管理措施、適用法規、作業流程、等

之變更皆適用。 

參、 名詞定義： 

一、變更：係指當作業、技術、工程和原有作業規範或設計規範有所改變或偏離，

且此類改變或偏離未曾執行或發生過，或雖曾發生但無紀錄或書面資料可供依

循者。但新建工程與擴建專案不在此列。 

二、校外部份變更：係指國家法令規章的修訂、及職業安全衛生知識和技術的更新

等。 

三、校內部份變更：係指建築物（如：空間用途的變更、隔間的新設等）、機械設備

（如：局部排氣裝置、危險性機械設備等之變更）、化學品、管理措施（如：新

的節能措施、新的門禁管制措施等）等之新增與變更。 

四、永久性變更：係指經研討或測試後決定之永久性修改。 

五、暫時性變更：係指針對某特殊狀況之研究需要進行之臨時性變更，此等變更必

須清楚界定變更之期間，且於期滿時，恢復變更前之狀況。 



 
 

肆、 權責 

一、 校長：核定本辦法，責成各權責單位辦理變更管理相關事宜。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 

(一) 擬定和修訂本辦法。 

(二) 協助變更案件實施過程中相關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諮詢。 

(三) 辦理變更管理程序之教育訓練。 

(四) 受理變更申請，審核申請變更單位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因應措施辦理情形

及風險評估之結果。 

三、 申請變更單位之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一) 負責變更案件之規畫與設計。 

(二) 辦理變更之風險評估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因應措施。 

(三) 提出變更之申請。 

(四) 變更申請未通過時，依審核意見修正缺失後重新提出申請。 

(五) 通過變更申請後，確實掌握變更案件之執行進度。 

(六) 依據變更後之需求，針對所屬教職員工生辦理必要之教育訓練。 

四、 申請變更單位之教職員工生 

(一) 接受變更後相關的教育訓練 

(二) 確實遵守變更後新的工作守則或作業標準。 

伍、 作業內容 

本校之變更管理作業流程如(圖一)所示，內容概述如下： 

一、變更前置作業 

(一) 當單位有變更之需求時，除進行變更需求之規劃、設計等外，單位主管或

工作場所負責人另應思考該變更是否有衍生新的安全衛生風險，及是否有

採取新的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措施的必要性。以下舉例說明： 

 



 
 

變更情境 是否新增風險 是否應採取新的安衛措施 

原有空間增

加隔間 

是否增加逃生及救災的難度或風

險? 

1. 是否應規劃新的逃生路線? 

2. 是否應辦理新的緊急應變演練? 

變更實驗流

程，購買新

的化學品 

1. 是否增加人員的暴露風險? 

2. 是否增加火災爆炸的風險? 

3. 是否增加化學品存放、管理、廢

棄等的難度? 

4. 是否增加符法性的風險 (如需

新增作業環境監測項目、需增派

人員取得有害作業主管資格)? 

5. 其他 

1. 是否新購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器具? 

2. 是否增訂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3. 是否辦理新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是否需增設洩漏偵測器? 

5. 是否增訂緊急應變措施或增設緊

急應變器材? 

6. 是否增訂的化學品管理措施或規

劃新的存放空間? 

7. 是否增加安全衛生相關經費來滿

足符法性? 

8. 其他 

原有空間增

設機械 /設

備 

1. 是否增加現有電力系統過負荷

的風險? 

2. 是否增加樓地板荷重或建築結

構的風險? 

3. 是否增加人員逃難的難度? 

4. 是否新增人員作業時的風險? 

1. 是否進行該空間電力系統改善? 

2. 是否進行樓地板或結構補強? 

3. 是否增訂緊急應變措施? 

4. 是否增訂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5. 是否辦理新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 變更單位之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針對前項的考量預先採取必要的安

全衛生相關措施，例如訂定新的作業標準、規劃新的緊急應變措施、規

劃購置新的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等。 

(三) 實施風險評估，單位之主管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針對變更的規劃或設計

依本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管理辦法」之作業流程，來評估該變更在

預先採取前項安全衛生必要措施後，是否仍存在不可接受風險。 

(四) 若評估之結果仍存在不可接受風險，則變更單位應重新規劃變更，並思

考是否可採取更進階的安全衛生相關措施，來降低風險。 



 
 

二、提出變更申請 

(一) 若評估該變更之風險為可接受狀況，則變更單位應填寫附表 1 之「變更

作業申請表」，併同第三項之風險評估結果文件，向本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單位 (或人員) 申請變更許可。 

三、變更申請之審核 

(一) 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 應針對變更申請書之內容及風險

評估結果之合理性進行審核。必要時，得請校長召集相關單位 (例如總

務處等) 組成評估小組共同審查。 

(二) 若變更單位所提供之申請資料不齊全、評估結果不合理、或明顯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則變更申請將予以退回。變更單位應

重新修正相關規劃或補件後，重新申請核可。 

(三) 變更申請核准後，變更單位始得依核准結果進行變更。 

四、啟動變更和人員教育訓練 

(一) 變更單位之變更若涉及承攬商之作業 (施工、安裝、維修等)，則變更單

位應另依本校「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規定落實承攬商管理的相

關作為，以避免事故發生。 

(二) 變更單位除依規劃進行軟硬體變更外，對於因變更而受影響之相關人員，

應予以告知並完成必要之教育訓練 (例如標準作業程序、緊急應變演練、

防護器具穿戴訓練等)，以期相關人員能安全的操作變更後之設備、設施

或程序。 

五、變更完成作業前自主安全查核： 

當變更完成而準備作業前，變更單位應以附表 2 執行自主作業前安全查核，

以確認完成下列事項： 

(一) 應執行之風險評估及所提之改善建議均已完成。 

(二) 施工或安裝均符合設計之規格。 



 
 

(三) 作業、維修及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已修正更新。 

(四) 變更影響所及教職員工生或利害相關者已接受相關訓練或被充分告知。 

(五)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相關要求是否符合。 

上述所有項目經查核確認無誤後，始可開始作業。 

六、變更管理執行紀錄之保存 

本管理辦法所有變更管理流程之執行紀錄，變更單位接應妥善保存至少 3年，

以供備查。 

陸、 實施及修正 

本管理辦法經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圖一、本校變更管理作業流程圖



 
 

附表 1、變更作業申請表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變更作業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 

變更單位  承辦人  

變更案名稱  變更地點 (校區/棟/樓層/室) 

變更目的 

(可複選) 

□空間格局□空間使用目的     □現有機械設備增設□新機械設備引進 

□新技術/新課程引進     □現有化學品增購      □新購新化學品 

□因應新法規或新管理措施     □其他： 

變更類型 □永久性變更   □暫時性變更 (變更期間：               ) 

變更緣由、內容、及預期成效說明： 

 

變更所衍生之潛在危害(含情境) 因應潛在危害所規劃採取之安全衛生措施 

 (請依左列之潛在危害逐一說明) 

風險評估 
請依本校「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管理辦法」辦理變更之風險評估，風險評估表之結果

請檢附於本申請表之後。 

承辦人 變更場所負責人 變更單位主管 

(核章) (核章) (核章)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 審核 

□ 同意變更申請，請變更單位落實所規劃採取之安全衛生相關措施。 

□ 不同意變更申請，退回原申請單位。 

   □ 潛在危害考量不周，應增列：_____________ 

   □ 因應潛在危害採取之對策不足，說明：_____________ 

   □ 風險評估結果不合理，說明：_____________ 

   □ 變更規劃有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規定，說明：_____________ 

   □ 申請表內容或附件不全，說明：_____________ 

   □ 其他：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或人員) 

(核章) 

 

 

審核日期： 



 
 

附表 2、變更完成作業前自主安全檢核表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變更完成作業前自主安全檢核表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 

變更單位： 

檢核項目 查核結果 

1、 變更前預先規劃之必要安全衛生措

施、降低風險所採取之控制措施等均

已完成。 

□ 符合 

□ 不符合，說明： 

2、 變更之施做與成效均符合原設計或規

劃。 

□ 符合 

□ 不符合，說明： 

3、 變更影響所及之教職員工生或利害相

關者已被充分告知或完成相關教育訓

練。 

□ 符合 

□ 不符合，說明： 

變更單位檢核人員 變更單位主管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